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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賣家標錯價，下單到底成不成⽴？

⽂:⿈郁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4-07-29

本⽂

網路購物是⼈們現今⽣活不可或缺的⼀部分，但也帶來更多不同的消費紛爭，舉例來說，在網路上看到相機只
要888元，便⼀次買了10台，但事後賣家卻說是標錯價，因此訂單不成⽴，賣家可以這麼主張嗎？

本篇要來討論的，正是「網路交易」標錯價該如何處理的問題，我們來看看法律怎麼說。

⼀、契約成⽴要件

關鍵點在於相機的買賣契約何時成⽴？如果認為買家下單的那⼀刻契約已成⽴，賣家就應該要出貨，反之亦
然。不過契約成⽴時點，依⺠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⼈互相表⽰意思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⽰或默⽰，
契約即為成⽴。[1]」⺠法學對於契約雙⽅之間的意思溝通，區分為，要約跟承諾[2]，例如在買賣契約，A問對
⽅要不要買∕賣？B接著回答說好呀我賣∕買了，A的詢問就是要約，B的回答就是承諾。要約與承諾是契約成
⽴的要件，⼆者兼備時就是「意思表⽰⼀致」，契約成⽴。

⼆、要約的引誘

你可能會覺得，依照前述標準，賣家在網⾴上商品的標價是要約，⽽買家的下單是承諾，契約因此成⽴，賣家
就是要出貨，有什麼好吵的？

但締結契約的過程千變萬化，賣家的⾏銷⽅式推陳出新，賣家的⾏為不⼀定都可認為有要受到要約拘束的意
思[3]，為了處理這個問題，⺠法學在要約的前階段，還有要約的引誘這個概念，指賣家⾏為只是為了吸引買家
提出要約，例如拍賣網上的商品刊登[4]。

舉例來說，計程⾞隨機開在路上⽽乘客招⼿，但會過敏的司機看到乘客帶著狗於是拒載是沒問題的，因為計程
⾞在路上⾏駛屬於要約的引誘，是吸引乘客提出要約的⽅式，本⾝不算要約，因此乘客的招⼿就不算承諾，契
約未成⽴，司機就沒有履⾏的問題。⾏駛本⾝不是要約，乘客招⼿才是，所以司機可以決定是否為承諾。綜上
所述，此爭議在於判斷賣家網⾴上的標價，屬於要約還是要約的引誘，⽽這仍須視個案具體情形為何才能判
斷。

三、意思表⽰錯誤

如果商品標價被認為是要約，賣家就⼀定要出貨嗎？賣家⼼中相機想賣8,880元但誤打成888元，是外在⾏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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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內在意思不⼀致，構成意思表⽰錯誤，依據⺠法第88條[5]第1項表⽰意思的⼈有撤銷權，但考量到買家權
益，此時是否准許賣家撤銷意思表⽰進⽽使要約及契約失效，實務[6]認為要綜合考量，例如視允許賣家撤銷是
否會害及⼀般交易安全、買家是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及其主觀⼼態（是否明知標錯價⽽惡意下單）。

四、標錯價不代表賣家⼀定要負責

為解決各種網路消費紛爭，經濟部依據消費者保護法[7]制定了「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載事項」，但最初2010年公布的條⽂，賦予賣家在契約成⽴後2⽇內附正當理由就能夠拒絕買家下單的權利，
反⽽衍⽣更多爭議，故2016年修正規定[8]：「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訂⽴契約前，提供商品之種類、數量、
價格及其他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，並應於契約成⽴後，確實履⾏契約」，要求賣家不得任意以標價錯誤⽽不履
⾏「已成⽴」的契約，若違反得處罰鍰[9]。

你可能會想，如此⼀來標錯價應⼀律由賣家負責、下單後⼀定要出貨了吧？不不不，還記得契約成⽴的前提是
該網路標價屬於「要約」⽽⾮只是「要約的引誘」嗎？因此，法院仍有空間個案判斷標價的性質是要約還是要
約的引誘，審酌因素包括網站上有無標語如「店家保留訂單接受與否權利」、「是否出貨仍會受到實際商品數
量、商家成本變動之影響」等。有認定賣家標價已經是要約，買家下單是承諾，所以賣家必須負責[10]；也有
認定賣家標價只是要約的引誘，買家下單才是要約，賣家可以決定不承諾，所以契約沒成⽴當然也就不⽤出
貨[11] 。

此外，若像上述案例，發現相機在網站上的標⽰價格顯低於⼀般⾏情，可推知是賣家誤植標價卻強⾏下單數台
的情形，也有可能被認為是買家違反誠實信⽤原則[12]，不能要求賣家出貨喔！

註腳
   ⺠法第153條第1項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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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網購，契約成⽴，要約，承諾，意思表⽰錯誤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、第17條。[9]

   例如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5年度⼩上字第65號⺠事判決：「查原判決依原審卷內相關訴訟資料，本於職
權認定：『被告（即上訴⼈）於系爭網⾴上就系爭商品所刊登之促銷優惠活動之廣告內容，已附加系爭商
品之照⽚，並明確標明系爭商品之名稱、規格、市價、售價、促銷折扣等資訊，……該廣告畫⾯⾃⾮僅為
單純價⽬表之標⽰』、……『是揆諸前揭廣告之內容及上開規定，前揭廣告訊息，業已符合「要約」之要
件』、『原告依系爭網⾴上所刊登之「要約」內容，向被告訂購系爭商品，已如前述，並未將被告所刊登
系爭商品之廣告內容為擴張、限制或為其他變更，原告所為之上開訂購⾏為，應係對於被告之要約所為之
『承諾』，是系爭契約即為成⽴』……因認兩造間系爭商品買賣契約已經成⽴；……『被告亦未能舉證以
證明，原告於訂購系爭商品前，確實對於被告在系爭網⾴上之價格折扣誤植⼄節有所認識』等語……，因
⽽認本件被上訴⼈並無何權利濫⽤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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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例如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213號⺠事判決：「被上訴⼈主張於系爭網站標價出售商品之網
⾴內容均有記載：『若您下單後商品持續缺貨，我們聯繫您後做換⾊或直接做取消訂單的動作，請您知悉
並諒解，謝謝！』『建議您先聯繫客服⼈員詢問是否有無現貨！』『作業難免疏忽，如商品價格有標錯，
低於市價太多，標錯價低於市價1,000元以上，以YAHOO購物中⼼售價為依據，本公司保有取消訂單的
權利」……等字句，且系爭網站於消費者下單後之回覆通知有『注意事項：店家保留訂單接受與否權利，
若因交易條件有誤或有其他情形導致商店無法接受您的訂單，將以email發送無法出貨通知給您，造成您
的不便，敬請⾒諒。……』等字，……是以，被上訴⼈於系爭網站上張貼系爭商品，是喚起他⼈向⾃⼰要
約為作⽤之意思通知，必須經被上訴⼈承諾後，契約始能成⽴，故被上訴⼈在YAHOO超級商城之張貼系
爭商品性質為要約之引誘。……本件依前開所述，被上訴⼈在系爭網站上之刊登內容僅屬要約之引誘，⽽
上訴⼈在其系爭網站下單購買係屬要約，被上訴⼈並未承諾，此時兩造尚未成⽴買賣契約，則上訴⼈請求
被上訴⼈履⾏契約並賠償價差，均無可採。」

[11]

   ⺠法第148條：「
I 權利之⾏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他⼈為主要⽬的。
II ⾏使權利，履⾏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⽤⽅法。」
例如板橋簡易庭109年度板簡字第121號⺠事宣⽰筆錄：「查系爭商品於108年4⽉正常售價SAMSUNGS
10+ 6.4吋512G為38999元、APPLE IPhone XS Max 6.5吋265G為43999元，與原告下標時之價格
均為7800，每⽀⼿機價差約達5倍，顯已⾮⼀般合理商業促銷，縱認係商家特別優惠活動，亦多會採取
限量、限時或每⼈限購數量等⽅式為之，然觀諸原告下標時之網⾴內容，並無特別標⽰系爭商品為出清促
銷或特價拍賣，復未限制購買數量，則⼀般正常、理性消費者對於系爭商品標價均可能產⽣懷疑，如欲購
買者，應當先以訊息或電⼦郵件聯絡賣家確認售價，以免衍⽣交易糾紛，何況原告下單5⽀⼿機，且均為
⾼單價⼿機，然原告均捨此不為，即逕⾃下標，顯已有利⽤被告標價錯誤之僥倖⼼態，顯屬惡意以圖利⾃
⼰，⽽有違誠實及信⽤⽅法，是原告請求被告依約履⾏，不符交易之公平正義，應屬權利濫⽤⽽不得主張
其權利，則原告訴請被告交付系爭⼿機5⽀及差價43809元，要屬無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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